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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8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 
  本部對新訂第 78H條有進一步提問，敬希澄清。  
 
  根據新訂第 78H(1)條，受第 78B條命令約束的人可申請補償，

補償金額受若干限制 (隨立法會 CB(2)466/08-09(01)號文件附上的政府

當局文件對限額建議作出修訂 )。申請補償的前提是⎯⎯  
 
 (a) 已提出上訴，而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 (下稱 "上訴委員會 ")已更

改該命令，或宣告該命令無效；及  
 
 (b) 該人證明⎯⎯  
 

(i) 主管當局，即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在作出命令時，沒有合

理理由作出該命令；及  
 
(i i) 該人因該命令等而蒙受損失。  

 
  當局的政策目的，是否藉訂定法定計劃，令受第 78B條命令約

束的人整體而言被剝奪行使提出申索的權利，或只限就該條文範疇內

的事務提出申索 ? 
 
  舉例而言，受第 78B條命令約束的人向上訴委員會提出反對命

令的上訴。上訴委員會根據《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條例》 (第 220章 )成
立，並無訂明上訴委員會依據何種理由可更改上訴或宣告上訴無效。

假設在這情況下，上訴委員會並非以主管當局沒有合理理由作出命令

的原因，宣告第 78B條命令無效。上訴委員會可能認為主管當局在作出

命令時，不真誠地作出該命令，因而出現公職人員行使權力時作出失

當行為的侵權的獨立事件。受第 78B條命令約束的人很有可能根據上訴

委員會的調查結果，證明根據新訂第 78H(1)(b)(i)條，主管當局並無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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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理由作出命令。問題是，在新訂第 78H條下引進法定的補償計劃的政

策目的，是否訂明受第 78B條命令約束的人可以或不可以就公職人員的

失當行為向主管當局提出另一訴訟。若答案是受第 78B條命令約束的人

不能對主管當局違反普通法責任提起法律程序，則新訂第 78H(1)(b)(i)
條的範圍過於狹窄，未能達致該政策目的，原因是該條文只涉及主管

當局是否有合理理由作出決定。可能出現的情況是，主管當局有合理

理由作出決定，但仍可能被質疑違反普通法責任 (除非閣下確定，一旦

主管當局的決定是合理的，則他並無可能違反任何普通法責任 )。若答

案是受第 78B條命令約束的人可以對主管當局違反普通法責任提起法

律程序，則請證實當局的政策目的，是否訂明在這情況下，該人可得

的補償較修訂補償計劃所訂的補償為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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